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荥阳市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的

通 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各有关

单位：

为切实做好我市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有效保护

城乡生态环境，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维护公共财产安全，根

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进一步加强农作物秸秆禁烧

和综合利用工作方案的通知》（郑政文〔2012〕126号），结合

我市实际，现就加强我市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有关事宜通知



如下：

一、农作物秸秆禁烧区域和禁烧范围

（一）禁烧区域

按照国家、省、郑州市统一部署，我市属于国家确定的重点

禁烧区域之一，全市所辖区域均为禁烧区域。

（二）禁烧范围

全市辖区内包括小麦、玉米、水稻、薯类、油料、棉花和其

他杂粮等农作物秸秆及根茬，杂草、树叶、垃圾、杂物等全面禁

止焚烧。

二、工作目标

全市辖区内实现农作物秸秆全面禁烧，确保“不着一把火，

不冒一股烟、不烧一棵树”，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100%。

三、工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1．各乡镇、街道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对主要农时季节农

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的领导，实行行政一把手负责制，

成立相应组织，制定方案，细化工作，分解任务，实行网格化监

管，层层落实责任制，充分发挥村级两委组织的作用，严防死守，

为顺利实现目标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2．各乡镇、街道要建立联动机制，分工协作，齐抓共管，

形成合力。市政府有关部门在认真做好检查工作的同时，还要积

极做好下列工作：



市农委：负责开展农作物秸秆堆肥、食用菌开发和沼气利用

等秸秆利用工作和其它农作物秸秆的农艺技术开发。

市环保局：负责履行大气环境监管职责，会同气象部门加

强大气环境质量监测，及时收集、通报信息，强化现场执法监管，

坚决依法查处焚烧行为，确保机场周边、高速公路国道省道沿线、

铁路重要干线和风景名胜区周边、中心城市、人口密集地区等环

境敏感区域的大气环境质量。

市林业局：负责对因焚烧农作物秸秆烧死林木的调查取证

工作，并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对当事人进行处理。

市畜牧局：负责全市秸秆饲料青贮、过腹还田等畜牧养殖

业方面秸秆综合利用技术的推广应用和指导工作。

市公安局、消防大队：要认真履责，按照工作职责分工紧

密配合相关部门对重大秸秆焚烧事件依法进行处理。

市财政局：负责落实对发生秸秆焚烧事件的乡镇或街道实

行财政罚款的划拨工作。

市监察局：负责对全市农作物秸秆禁烧工作的行政监察，

对发生重大秸秆焚烧责任事故的有关单位领导干部进行行政问

责和纪律处分。

市交通运输局：负责禁烧期间辖区内高速公路及干线公路

网运行监测和协调及交通运输应急指挥。

市气象局：负责及时监测和提供主要农时季节焚烧区域内

的点位卫星遥感资料。



市电视台、广播电台：负责对全市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

利用工作进行宣传报道。

市农机站：负责全市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领导小组

办公室的日常工作。对全市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进行

综合指导和监督协调；加大对秸秆综合利用机具的补贴；严格规

范农机手操作规程，防止农作物收割留茬过高；并组织好各种秸

秆综合利用农机具及时进行秸秆粉碎还田和综合利用；负责有关

秸秆综合利用新技术和新机具的推广和技术服务工作。

（二）加大宣传力度

市新闻媒体要全方位、多形式地宣传禁烧工作的重要意义和

秸秆综合利用的各种途径和措施，宣传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

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及时报道禁烧工作进展情况，正确引导和

教育广大群众，加强社会舆论监督，为我市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

工作营造良好氛围。各乡镇、街道要出动宣传车、张贴标语、悬

挂横幅、印发通告等形式，广泛宣传，营造浓厚氛围。各相关部

门要结合自身业务特点，采取各种形式，正确引导和教育农民群

众参与秸秆禁烧，科学利用秸秆资源。

（三）严格目标管理

各乡镇、街道是各辖区内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的责任主

体，对本辖区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负总责，要坚持以疏为主，

疏堵结合，以堵促疏的原则，建立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目标

管理机制，实行网格化监管，进一步明确责任，做到责任到户、



责任到人。要增加对秸秆综合利用农机具的补贴支持力度，保障

必需的经费，将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统筹部署，作为对各乡

镇或街道目标考核的内容，严格按照《郑州市秸秆禁烧和综合利

用奖惩办法》进行考核奖惩。对工作不力、完成任务差的乡镇、

街道，取消年终评先资格；对禁烧工作中指导、检查、监督不力，

造成大面积焚烧秸秆的乡镇或街道有关责任人，由市纪检、监察

部门按照有关规定依纪进行处理；对在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

中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四）完善应急机制

各乡镇、街道要制定切实可行的秸秆禁烧应急预案，明确责

任领导，狠抓工作落实。各乡镇、街道及各行政村要充分发挥专

（兼）职消防队伍（应急队）的作用，及时购置、维护保养消防

器材和装备，加强业务培训，组织开展防火检查，及时消除火灾

隐患。农机部门要抓好农机安全作业；电力部门要认真排查农用

线路的安全隐患，避免因用电问题引发火灾；气象部门要做好秸

秆焚烧火点的卫星遥感监测；公安、消防部门要对蓄意焚烧秸秆

且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予以严厉打击，同时做好灭火工作。

（五）强化督促检查

为促使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得到全面落实，在农时关键

季节荥阳市农作物秸秆焚烧和综合利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抽

调各相关部门骨干力量组成督查组，分赴各乡镇、街道督促检查

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各督查组要落实日报告制度，加强对



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的督查，严查责任落实情况，严查措施

到位情况，严查秸秆焚烧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及时报告情况。各乡镇、街道要加强应急值守，积极受理群众举

报，及时反应，有效处理各种情况。要把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

作同网格化工作相结合，按照网格监管职责和属地管理原则，对

本辖区的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开展昼夜不停地巡查暗访，做

到纵到底、横到边，不留死角。并设立荥阳市秸秆禁烧举报电话

（64662380），24小时接听和受理群众的举报。

（六）积极做好秸秆综合利用工作

市农业、农机、畜牧等部门要因地制宜，加强监督引导，搞

好技术服务，大力推广秸秆机械化还田、秸秆压块利用、饲料青

贮、氨化、过腹还田、生产沼气、食用菌开发和生物反应堆肥等

技术，让秸秆创造效益，使农民在秸秆综合利用中得到实惠，激

发广大农民综合利用秸秆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从根本上解决秸秆

出路和焚烧问题。各乡镇、街道要结合辖区特色，进行秸秆综合

利用规划，切实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做好秸秆利用工作

四、奖惩措施

年度内无农作物秸秆焚烧现象暨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到100%的乡镇、街道，根据各乡镇、街道农业耕地面积大小，

给与适当奖励。对存在焚烧农作物秸秆现象的乡镇或街道，按照

郑州市要求，加大经济处罚力度，每增加一起翻番上划财力，出

现第一个焚烧火点时按100万元额度上划财力，发现第二个焚烧



火点时按200万元额度上划财力，发现第三个焚烧火点时按400

万元额度上划财力。若发现未综合利用的农作物秸秆，每亩按20

万元额度上划财力。

对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不力，造成大面积焚烧农

作物秸秆或多次重复发生焚烧现象的乡镇或街道有关责任人，由

市纪检、监察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给予处理。

荥阳市人民政府

二○一二年六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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